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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千拉面“欺诈门”不断发
酵，继“骨汤门”、“罚款门”、“鉴定
门”之后，味千拉面股价狂跌，市
值损失 1/4。自 2007 年起连续四
年蝉联“胡润餐饮富豪榜”首富的
味千女掌门潘蔚，身价瞬间蒸发
约 22亿港元。

就味千拉面所涉“鉴定门”，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调查了国
内一些食品行业。据知情者透露，
很多食品企业都和食品工业类大
学、研究机构、协会、专家有过合
作。不过，在合作方式上，由于双
方大多关注技术领域，而对检测
鉴定报告、专家肖像等约定十分
模糊。实际运作中，企业往往会利
用这些约定不明的“硬件”大加宣
扬，当企业运转良好时，各方都相
安无事，而一旦企业出现质量、诚
信等问题，科研院所、专家便难辞
其咎。

专家表态：
与味千拉面没有合作

7 月 25 日，味千（中国）控股
有限公司在其官网上发布《关于
媒体对味千拉面汤料报道的官方
回复》。回复称，在味千官网上公
布的味千汤的钙含量是浓缩液的
检测结果，数据来源真实。味千汤

底的钙含量是由于浓缩未还原的
计算方式错误而致，对此已经修
改。味千提供的检测报告是 2006
年委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
营养工程学院所出具的。此检测
报告的主体和所盖公章均为“中
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
学院”。

正是这份检测报告引起轩然
大波。媒体报道称，这份检测报告
是当年味千花 6000元买的。

据制定这份报告的主要参与
者、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
养工程学院副教授范志红向记者
回忆，2006年的一天，中国烹饪协
会美食营养委员会通过学院退休
的老教师蔡同一找到自己，说准
备推广营养均衡的中式美食快
餐，希望她所在的实验室给“骨
泥浓缩汤料样品”做下测试，检
测一下里面的营养成分。“当时
并不知道这是味千拉面的产品，
也没有见到过味千拉面的人。当
时的营养评价协议是与中国烹饪
协会签订，检测费用也是由中国
烹饪协会所提供。无论是自己，还
是学院、学校和味千拉面均没有
过任何合作。”范志红称。

据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
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介绍，
当时农大食品学院受中国烹饪协
会的委托对味千拉面汤底进行分
析，纯粹是科学研究项目，没想到

居然被当成了企业的宣传资料。
味千拉面偷换了概念，夸大了汤
底的营养成分。

雾里看花的“专家鉴定”

据记者调查，企业与专家直
接或间接地“合作”而提升品牌形
象的做法在行业内并非秘密。
记者在采访国内一家著名乳

品企业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中层管理人员向记者讲述了该企
业多年来和国内农学院、食品学
院、研究所、相关协会以及食品专
家合作的秘密：“十多年前我们公
司成立时，公司领导就不惜花大
力气赞助、聘请食品专家召开食
品论坛、鉴定会，然后将专家肖像
以及对食品的评价在媒体进行不
遗余力的宣传。在广告片、公司网
站、宣传册上，专家和产品一并占
据最醒目的位置。”
查阅该乳品公司宣传册和广

告宣传片，记者果然发现专家照
片、对产品的评价以及签名都非
常突出。

该中层管理人员告诉记者，
作为企业来讲，尤其是初创企业，
知名度小，急需消费者认可打开
市场。而行业专家对市场影响特
别大，因此企业非常愿意与其合
作，希望借助他们的影响力让消
费者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受产品，

以最快的速度占领市场。
“据我了解，我们公司和一些

食品专家有长期的合作，每年专
门有一笔费用定期资助食品专家
到公司来‘考察’，这都是行业见
怪不怪的事情。”该中层管理人员
说。
该中层管理人员同时对记者

表示，企业借用专家的名义进行
宣传“不出事还好，出了事肯定有
惹不尽的麻烦”。
国内知识产权专家、北京市铭

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新明向记者
表示，企业产品检测报告只是针
对送检样品所出具的，不是到店
内抽样检查，并不能说明店内的
所有汤底所含营养成分与样品完
全一致。“三鹿奶业有检测报告，
质量不是照样出问题了吗？”
徐新明还表示，如果中国农业

大学和味千拉面没有委托检测关
系，味千拉面利用这份检测报告
进行宣传，就涉嫌侵犯中国农业
大学的声誉权。
针对国内一些食品企业“模

糊”处理科研院所鉴定、专家检
测的问题，徐新明特别提示，食
品专家往往有比较大的影响力，
尤其是对消费者而言更是如此，
如果专家怠于主张自己的肖像
权、默许企业侵犯自己的权利，
将来可能会承担不利的法律后
果。

食品“专家鉴定”利益链曝光
见习记者 陈青松/文

味千拉面“欺诈门”再调查———

本报记者 郭玉志/文

荧光增白剂能否漂白？

8月2日下午，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召开“洗
涤剂用荧光增白剂安全性”媒体见面会，邀请专家从各自专业的角度对
荧光增白剂进行分析、解读。

然而，记者去会场采访时却被以“未在受邀之列”之名挡在门外，同
时被挡在门外的还有其他媒体同行。

据称，此次说明会由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组织召开，与产品涉嫌
致癌的广州蓝月亮实业有限公司并未有任何联系。

同时，有接近蓝月亮的人士告诉记者，当日，发布会现场，中国洗涤
用品工业协会理事长郑舞虹再三声明，此次会议是客观公正的，其与邀
请的9位专家也是第一次见面。

但是，受邀媒体却是由蓝月亮和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双方共同
邀请。记者在会场外注意到，某媒体以受邀之名试图进入会场，但是被
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相关工作人员阻止在门外。

该工作人员打电话后，会场走出一位蓝月亮的工作人员，双方沟通
后方才“放行”。

上述知情人士反问，既然是一场公开的说明会，为何欲说还休，搞
得如此神秘？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企业如果失信呢？
从“达芬奇造假门”到“味千拉面骨汤门”、“肯德基豆浆门”，若再加

上近期的“蓝月亮致癌门”以及此前的阿迪达斯、耐克等原产地丑闻和
丰田汽车召回事件，与消费者息息相关的吃穿住行等各方面，国际国内
品牌企业上演了一幕幕失信闹剧。

然而，随着事件的层层升级，消费者的信心销蚀殆尽，各个事件却
最终难有明确结果。

不仅如此，当事企业相关部门遮遮掩掩，背后的猫腻令人难免“非
分之想”。

此前，“蓝月亮致癌门”的发难者、“打假第一人”王海以蓝月亮洗衣
液所含的荧光增白剂“致癌”为由，分别将蓝月亮、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
会告上法庭。

王海质疑的是，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并无对
某项产品安全环保与否认定认证的资格，因此不能断言荧光增白剂安
全环保。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已基本形成，但
尚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或法规对行业协会的性质、职能加以确定，导致
行业协会的建设不规范，同时，由于协会过分依赖企业，权威性也大打
折扣。

至今，上述各个事件仍未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不仅企业生产大受影
响，而且其多年积累的企业诚信日渐褪色、市场份额不断缩减。

广州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北元认为，消费者是企业最核心的利
益相关者，但是从近期集中爆发的“味千拉面骨汤门”、“蓝月亮致癌门”
等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企业对消费者这一核心利益相关者采取了欺
骗、愚弄的涉嫌虚假宣传等手段，最后终究要付出代价。现代市场经济
条件下，消费者可谓是企业的衣食父母，企业缺失诚信，将失去消费者，
失去市场。

但是，这些国内国际一流企业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击着消费者脆
弱的信心，质疑企业缺乏诚信的声音越来越多。

有网民指出，蒙得了一时，蒙不了一世，推卸责任的解释只能让企
业自身“越描越黑”，牟取暴利的背后也只能让它们丢失了诚信这个最
起码的立身之本。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只有始终将诚信和社会责任
放在第一位，才能在残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安身立命，修得百年老店。

如何才能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信息披
露是加强行业监管的有效手段。在企业遭受质疑时，企业应该积极主动
地配合相关各方，公开回应疑点，而不是退避三舍、欲盖弥彰。

与此同时，对于这些涉及消费者吃穿住行的消费事件，相关监管部
门责无旁贷，必须给消费者明白的答案。无论是国内品牌还是国际品
牌，监管部门必须“一碗水端平”，调查清楚后及时回应公众质疑，还企
业健康发展的经营环境。

诚信不立，企业何兴

继广州蓝月亮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蓝月亮”）反诉“打假第
一人”王海后，8月 2日下午，中国洗
涤用品工业协会在北京中国科技会
堂召开“洗涤剂用荧光增白剂安全
性”专家说明会，通过专家证明使用
荧光增白剂的无害和合规。

与专家说明会上观点不同的
是，业内人士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洗涤剂用荧光增
白剂并非是洗涤产品中不可替代
的功能性助剂，“实际上荧光剂的
功能不是去污，而只是对污渍进行
遮盖，让肉眼看不见”。据了解，目
前市场上除了表面活性剂外，已经
有新型的化学物可以替代荧光增
白剂。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为了降低
企业生产成本，目前市场 90%以上
洗涤剂，都在使用荧光增白剂。

对于这种现状，蓝月亮副总经
理邓岗未作正面回应。耐人寻味的
是，其它几家洗涤剂巨头也拒绝对
这种情况置评。

微博打假引起诉讼

蓝月亮洗涤剂风波源于“打假
第一人”王海在微博的爆料。

6月 20日，王海在其微博连发
数条消息，指出蓝月亮“亮白增艳洗
衣液中添加荧光增白剂这一致癌物
质”，并要求蓝月亮品牌代言人杨澜
公开道歉。

时隔不久，6月 25日，蓝月亮公
司在其官方网站刊发声明称，蓝月
亮深层洁净洗衣液（亮白增艳）使用

的是二苯乙烯基联苯类荧光增白
剂，该类荧光增白剂完全符合国家
法规和技术标准，经国家权威机构
检测，产品质量合格，无刺激性。

6月 27日，中国洗涤用品工业
协会在其官网上发布了一份名为
《洗涤剂用荧光增白剂的安全性资
料》的相关材料。

记者在其官方网站注意到，荧
光增白剂特别是目前衣物洗涤剂中
最为常用的二苯乙烯基联苯类荧光
增白剂(如 CBS等)，已经获得大量研
究报告和权威报告的安全性认可。

但是，随后蓝月亮和中国洗涤
用品工业协会相继沉默，对媒体的
采访避而不答。

7月 19日，王海在其微博及博
客中透露：“昨天收到蓝月亮所在地
黄埔区法院快递来诉状，没想到蓝
月亮还把广告费列出来了。这恐怕
算微博打假互诉第一案吧。”

蓝月亮认为，美国、日本和欧盟
各国在衣物洗涤剂中都广泛使用荧
光增白剂，而且中国洗涤用品工业
协会也认可其在衣物洗涤剂中应
用。

在这份《民事起诉状》中，蓝月
亮不仅列出了王海的主要侵权事
实，还要求王海“立即停止通过媒体
发表不实言论侵犯原告名誉权行
为”；要求法院判令他“通过全国有
影响力的门户网站、一家全国性的
报纸和一家广东省有影响力的报纸
向原告书面道歉”；要求判令王海支
付“为消除负面影响而支出的费用
300 万元（暂计至 2011 年 7 月 8
日）、品牌资产减损的价值（具体金
额待今后另行核算）”，且要求“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

标准之争

据悉，王海和蓝月亮观点对峙
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双方可谓各执
一词。

其中，蓝月亮依据洗衣液行业
标准，而王海则依据国家安监总局
的化学毒物规定。

蓝月亮在官方网站的声明，“蓝
月亮亮白增艳洗衣液使用的荧光增
白剂，为二苯乙烯基联苯类，是国家
发展改革委发布的行业标准中规定
的可用于衣物洗涤剂的种类之一，
符合规定。”

邓岗认为，美国、日本和欧盟各
国在衣物洗涤剂中都广泛使用荧光
增白剂，而且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
会也认可其在衣物洗涤剂中应用。

而王海则认为，荧光增白剂是国
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职业病危
害因素分类表》定性的化学毒物，据南
宁市卫生监督所相关卫生警示，荧光
增白剂是一种多环苯丙恶唑类化学
物质，已被证实含有致癌作用。

对此，北京星火晟表面活性剂
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宋俭告诉记者，
虽然有两方面的相关文件，但“两个
规定应该都是为了规范荧光增白剂
的使用，目的跟内容应该是一样。”

除了标准方面双方争执不下，
王海还将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列
为被告。

王海在微博中称：“刚刚看了它
的章程，宗旨和业务范围并无对某
项产品安全环保与否认定认证的资
格，那么洗涤剂工业协会凭什么断
言荧光增白剂安全环保呢？”
在多方质疑下，8月 2日，中国

洗涤用品工业协会邀请毒理学、医
学、荧光增白剂、洗涤用品等方面的
9个专家，欲证明使用荧光增白剂是
安全环保。

然而，一位接近企业不愿透露
姓名的人士告诉记者，“召开发布会
并未取得理想结果，只打了一个惊
叹号，而不是句号。”

他告诉记者，中国洗涤用品工
业协会邀请的是行业专家，仍属民
间回应，没有国家权威机构背书，媒
体也仅仅客观报道专家言论，没有
明确的倾向性。

是不可替代，
还是怕花本钱？

8月 2日的新闻发布会通稿称，
专家从各自专业的角度，对荧光增
白剂进行了权威解读，并得出一致
结论：洗涤剂用荧光增白剂对人体
安全，对环境友好，是洗涤产品中不
可替代的功能性助剂。

据上述业内人士介绍，使用荧

光增白剂是市场洗涤剂行业共知的
潜规则。

是否如专家所言，荧光增白剂
真的不可替代？

之所以众多企业仍然使用荧光
增白剂，主要是从成本方面考虑，荧
光增白剂和相应替代品的原料价差
能达到 5倍左右，不使用荧光增白
剂的洗涤产品要想达到同样的增白
效果，成本将上升两成。

宋俭表示，目前市场上的增白剂
售价在 3—8万元/吨之间，而其替代
品 BMC，市场价格达到 20万元/吨。

山西一位销售荧光增白剂的区
域销售代表告诉记者，目前立白、联
合利华等企业也应用相应型号的荧
光增白剂，虽然比普通荧光增白剂
价格贵，但是只要在一吨洗涤剂中
添加 1—3 公斤荧光增白剂就可以
达到相应的增白效果。

事实上，荧光增白剂并非不可
替代。宋俭告诉记者，若要达到相同
的净白效果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使
用新型表面活性剂，若达到净白效

果需要的剂量会比荧光增白剂多，
成本相应就会上升；第二种是 BMC，
这是一种新型的化合物，成本更高。

北京棒哥精细化工研究中心陈
姓负责人告诉记者，BMC是一种有机
化工合成物，利用太阳能达到净白目
的。“在洗涤液行业中有个潜规则，就
是添加荧光增白剂的量一般在万分
之一到万分之五间，那么算下来就是
一袋 2kg的洗衣液因为使用荧光增
白剂只增加了 8分钱的成本。就拿一
件衣服来说，要达到同样的净白效果
的话，使用表面活性剂的成本就要比
使用荧光增白剂增加 2—3倍。”

BMC跟荧光增白剂相比在净白
效果上有什么差别？该负责人告诉
记者，从肉眼上看两种的净白效果
是一样的。但是，荧光剂实际上不是
去污，只是对污渍进行遮盖，让肉眼
看不见，并没有将污渍清除。BMC成
本会比增白剂高，但是是一种健康、
环保的净白剂。
（实习生沈光先对本文亦有贡

献）

企业联手协会对决“打假第一人”

郭玉志/文

记者手记

（上接第一版）
《中国企业报》：您上个月曾表

示，“中国经济的风险不大，机会很
大。”这句话的详解是什么？

赵晓：中国经济的风险主要源
于经济增速的下滑。有学者指出，
“一旦出现房地产投资下滑的幅度
超出保障房可以对冲的范围以及
县级融资平台风险的暴露等现象，
中国可能已进入政策超调的风
险。”目前来看，中国的房地产投资
增速并没有下滑，依旧保持着快速
上升的态势。

就机会而言，2011年是“十二
五”规划的第一年，“十二五”期间
重点是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进行战
略性调整，即内需与外需的调整，
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
场。而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是城镇
化与服务业。

城镇化上面已提到，未来我国

还将有数亿人要进城。商品房的需
求仍将保持较为旺盛的需求。另一
方面，服务业将成为我国下一阶
段重点发展的产业。发达国家经
济增长 80%的贡献源于服务业，
中等发达国家 60%，而我国仅为
42%。中国的服务业不仅缺乏吃、
穿、住，而且缺乏生产型服务业，
即金融、电子服务、物流等。特别
在特大城市中，生产型服务业将
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民间资本
或迎来“新一轮春天”

《中国企业报》：有经济学家预
测，下半年投资环境会好于上半
年，您认为呢？

赵晓：我个人认为，下半年我
国将继续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银
行提供的间接融资仍将处于“冰冻

期”。
另一方面，间接融资的通道被

堵死，民间资本可能会迎来“新一
轮春天”，民间借贷规模下半年可
能会有进一步放大。
《中国企业报》：在中国经济整

体运行平稳，投资需求又很旺盛的
情况下，是否意味着经济结构已经
有了向好的变化？

赵晓：投资需求旺盛，一方面
是由于消费需求旺盛，大家手里
都有钱了。另一方面是由于CPI高
企，钱发多了，自然钱也变得不值
钱了。经济结构实质性调整并不
明显。
《中国企业报》：您预测未来民

间资本的投资格局会发生什么样
的变化？

赵晓：未来投资格局势必发生
很大的变化。首先，不动产投资从
“炒房时代”将转变为“投资理财”

时代。过去十多年只要买房就挣
钱，基本没有什么专业性要求。未
来这种遍地捡黄金的时代一去不
返，不动产投资对专业性的要求将
越来越高。
其次，证券化投资将会成为大

的趋势之一。只有证券化可以满足
各种投资客的需求，过去山西、鄂
尔多斯、陕北等地的民间资本对证
券化投资一直都比较陌生，但随着
投资风险意识的不断提高，资产规
模量级较小的客户已经进入证券
投资领域。
最后，就不动产投资而言，北

京等一线城市的投资环境将发生
逆转，从2009年“住商倒挂”到今年
上半年写字楼市场的价格飞涨，北
京写字楼已经经历了一轮快速上
涨的波段，其资产溢价的空间在缩
小，下半年新的投资热点很可能是
补涨的商铺。

荧光增白剂的主要功能不是去污，而是对污渍进行遮盖。相比而言，更环保、去污能力更强的替代品成
本要高出 5倍。正因如此，目前市场上 90%以上的洗涤剂坚持使用荧光增白剂。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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